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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109.01.08 經課發會通過 

111.08.29經課發會通過 

 

一、 本補充規定依據國民教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教育

部國民學前教育署 103年 10月 1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30110194號函辦理、彰化縣國民中學學

生成績評量要點、縣府 108年 8月 15日府教學字第 1080254882號函訂定之。 

二、 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等學習領域之定期評量方式經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討論後由

各班任課教師視需要彈性實施，次數每學期至多三次。平時評量之次數及方式經各領域教學研

究會討論後由各班任課教師視需要彈性實施。 

三、 學生各學期各領域成績未達丙等得補考，補考於每學期成績結算後辦理，實施日期及方式依教

務處公告辦理。 

四、 教務處於成績單加註預警文字，並與學務處針對學生學習過程中各項成績評量結果有無法畢業

之虞者發放｢領取修業證書示警通知單｣(如附件一)。教務處統一實施之領域學習課程定期評量

以及學期成績由教務處辦理，其他評量由導師偕同任課教師辦理。 

五、 學生學習過程中各學習領域成績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則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實施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 

六、 學生於教務處統一實施之定期評量缺考時，補考方式及分數計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學生因故不能參加，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得補行評量；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 

     (二) 缺考領域定期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 補考須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辦理。 

     (四) 班級導師獲悉學生欲請假時，須告知補考規定並知會教務處。 

七、 分散式資源班學生因部分課程從原班抽離，其成績計算及評量方式，依據『彰化縣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評量實施要點』府教特字第 1090278072號函修正發布之規定辦理，並

經本校特教推行委員會討論通過。 

    （一）資源班學生平時成績計算 

         1.在資源班接受國文或數學教學之學生：其國文或數學之平時評量成績由資源班老師負責

評量及登錄。 

         2.佔用部分藝能科上課時間：由資源班老師提供資源班成績，作為藝能科老師評分之參考，

藝能科成績仍由原班任課老師給分並登錄分數。學生若因抽離原班課程未能在課堂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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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業及考試，請任課老師給予補交及補做機會。 

        3.未在資源班接受直接教學之科目，請原班任課老師視學生能力、學習態度等，彈性評量該      

科成績給分數，並由原班任課教師負責登錄分數。 

    （二）資源班學生成績計算及評量方式調整。在資源班接受國文或數學教學之學生 

          1.正式身分(有鑑定證明)，成績調整為段考成績 30%+平時成績 70%； 

          2.疑似生(尚無鑑定證明)，成績調整為段考成績 50%+平時成績 50%； 

          3.視學生個別需要申請至資源班接受特殊應考方式(如報讀、延長時間、獨立考場等)者，先   

            經導師提報，再提由期初特推會通過。 

八、 九年級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班學生，因每週三上午第 1~4 節課程抽離離校上課，而影響原班任

課教師實施平時評量者，請各班任課教師於每學期期末，依學生修習之技藝教育課程成績，並

按對應課程每周排定節數之比率計算，自行評量成績。(依據「彰化縣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要

點」第九條) 

九、 各領域評量細則如附件二。 

十、 本補充規定經課發會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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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領取修業證書示警通知單 

 

«年級» 年 «班級» 班 «姓名» 同學家長，您好!! 

貴子弟截至目前為止，八大學習領域成績總平均如下： 

語文 數學 自然科學 社會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 

體育 

«語文» «數學» «自然» «社會» «藝文» «綜合» «科技» «健體» 

學期間日常生活之勤惰紀錄及獎懲表現如下： 

勤惰紀錄 «勤惰紀錄» 獎懲表現 «獎懲表現» 

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定，核發畢業證書條件如下： 

1.八大學習領域須有四項以上畢業總平均達六十分 

2.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 

3.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建議您輔導貴子弟改善學習狀況，以提升學習成就。 

                             秀水國中  敬啟

----------------------------------------------------------- 

回        條 

    本人已知悉«年級» 年 «班級» 班 «姓名» 同學目前在校表現未達領取畢

業證書標準。 

           此致 

    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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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各領域評量細則 
 

學習領域 評分標準 

語文領域-國文 

一、定期評量：50% 

二、平時評量：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 

         1.紙筆測驗：30%   

         2.習作作業：50%   

   （二）實作評量(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20% 

★分數儘量以 70分為底標，但態度不佳者不在此限。 

★態度認定標準：是否攜帶學用品、上課精神是否良好、上課是否吵鬧

干擾他人學習。 

語文領域-英語 

一、定期評量：50% 

二、平時評量：50% 

   （一）筆試測驗：佔 30%   

   （二）作業：佔 50%   

   （三）上課態度：20%  

語文領域-本土語言 

一、定期評量：50% 

    評量方式由任課老師決定，盡量兼含紙筆、聽力及口說等方式 

二、平時評量：50% 

（一）認知：30%（測驗、習題） 

    （二）情意：30%（參與、態度） 

    （三）技能：40%（作業、口說） 

數學領域 

一、定期評量：50% 

二、平時評量：50% 

（一）認知：60%（紙筆測驗、作業各佔 30%） 

    （二）情意：30%（上課態度） 

    （三）技能：10% (細則詳看科目領域資料) 

  ★分數盡量以 80分為基準。 

社會領域 

一、定期評量：50% 

二、平時評量：50% 

（一）紙筆測驗及表單(作業成績：40%；平時測驗：30%) 

    （二）實作評量：30% 

自然領域 

一、定期評量：50% 

二、平時評量：50% 

（一）筆試、作業：60% 

    （二）實作探索：40% 

(細則詳看科目領域資料) 

★若有特殊狀況，得自行調整，但應特別註記並作成紀錄。 

藝文領域-美術 

一、定期評量：50% 

    （一）上課態度：60% 

    （二）認知：40% 

二、平時評量：50%（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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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領域-音樂 

一、定期評量：50% 

    （一）筆試：50% 

    （二）平時表現：50% 

二、平時評量：50% 

   （一）歌唱：50% 

   （二）直笛：50% 

藝文領域-表演 

一、定期評量：50% 

    （一）筆試（或學習單）：40% 

    （二）創意：20% 

    （三）態度：40% 

二、平時評量：50%（作品 ） 

    （一）團體合作：60% 

    （二）表演：40% 

綜合領域 

一、定期評量：50% 

   （一）學習單或筆試：40%    

   （二）學習態度：60% 

二、平時評量：50%（作業或作品 ）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一、定期評量：50% 

    （一）學習單及筆試:50% 

    （二）學習態度:50% 

二、平時評量：50%（作業及作品 ）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 

一、定期評量：50% 

    （一）學習單：40% 

    （二）線上評量：30% 

    （三）實作評量：30% 

二、平時評量：50%（作品 ） 

    （一）上課態度：20% 

    （二）隨堂測驗：20% 

    （三）作業：60% 

健體領域-健教 

一、定期評量：50%（須含認知 30%、情意 20%） 

    期末於第三次段考前，由任課老師在課堂上評量(出題目) 

二、平時評量：50%(須含技能) 

    書面報告(習作)、參與實踐(各活動)、聽力與口語溝通、行為觀察、

言行表現、問題解決能力 

健體領域-體育 

一、定期評量：50% 

    含認知 50%(習作測驗)與情意 50%(參與實踐與行為觀察) 

二、 平時評量：50% 

含技能(實作評量) 

★有上課者基本分 70分，缺課、缺考過多才不及格。 

彈性課程- 

多元閱讀 

一、學習單、作業(含測驗小考)：70% 

二、學習態度(師生溝通)：30% 

彈性課程- 

國際視野 

一、多元測驗：30% 

二、檔案評量：50% 

三、情意表現：20% 

彈性課程- 

生活方程式 

一、認知：60%（紙筆測驗(由任課老師自行決定)及作業各佔 30%） 

二、情意：30%（上課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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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能：10% 

★分數為 80分以上。 

彈性課程- 

世界文化 

一、定期評量：50% 

二、平時評量：50%（課堂表現） 

彈性課程- 

生物探索、科學探

究、生活科學 

一、實作評量：20%    

二、作品與作業：50%    

三、上課態度：30% 

 


